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汇总表
学位授予单位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11年   月   日
	拟申请对应调整学位授权点
	现有学位授权点

	序号
	一级学科代码
	一级学科名称
	授权级别
	学科代码
	学科名称
	授权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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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“拟申请对应调整学位授权点”和“现有学位授权点”请严格按照《新目录有关学科与原目录学科的对应关系表》（学位办[2011]25号文件附件一）所规定的学科对应范围填写；若同一“拟申请对应调整学位授权点”对应多个“现有学位授权点”，均要填写；
2、“授权级别”限填“博士一级”、“博士二级”、硕士一级”、“硕士二级”；
3、本表按“拟申请对应调整学位授权点”的学科代码顺序填写；
4、本表不包含“涉密学科”。
填表人∶ 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(     )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